汕头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试行）
（草案）
    第一条    为加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管理，提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水平，维护良好的城市公共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汕头市关于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区（金平区、龙湖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金平区、龙湖区区域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管理工作。本市其它区域参照执行。

   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牵头建立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准入、运营和退出机制。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法骑行进行处罚，并采取措施宣传告知。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停放秩序管理，对违规占道停放、破坏城市容貌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市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市场监管、商务、金融监管部门、工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金平区、龙湖区政府负责辖区内本办法的组织实施。负责辖区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点位的施划；受理相关投诉和建议；实施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的日常管理。

    第四条    我市中心城区北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总量实行动态控制，由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市公安管理部门共同会审确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职负责城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的容纳量评估，市公安管理部门依职负责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道路通行评估，在每年第四季度前将评估意见送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汇总，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根据各部门意见，在第四季度公布下一年度中心城区北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总量。

    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结合已确定的投放总量，通过服务质量招标等公开、公平方式选择运营企业，会同市公安管理部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共同制定招标文件中应明确中标运营企业的日常管理规范要求、违约责任、履约考核标准及配额动态调节机制等内容的评分标准。中标运营企业应当与属地日常监管部门签订管理责任书（协议书）。

    第六条    金平区、龙湖区政府应当按照《汕头市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指引(试行)》（下称“《设置指引》”）要求划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点，停放点数量根据市有关部门核定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总量合理施划。

    运营企业可以结合实际需要，提出增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点方案，经报金平区、龙湖区政府批准同意后，按照《设置指引》要求划设。运营企业应该与相关物业管理单位协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区。

    轨道交通站点、商业中心、旅游景点等区域，应当根据实际需求和设施条件，适当增加设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点。

第七条    各运营企业要共建共享电子围栏等智能管理设施，在划定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点上建设电子围栏等智能管理设施，其他区域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电子围栏。通过智能管理技术，监控运营企业车辆投放量，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到划定的区域。政府有关部门应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八条    运营企业应当将本企业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后再予投放市场，并配备安全头盔供用户使用。
    第九条    运营企业应当按车辆投放数量与维保人员配比不低千分之五的标准组建专门管理队伍或者委托第三方管理；按车辆投放数量与配备仓库面积配比不低三十比一配备仓库，加强对车辆的日常管理：

　　(一)及时收回故障车辆，确保车辆符合办法要求;

　　(二)及时整理挤占机动车道、人行道、盲道、绿化带等未在规定区域停放的车辆;

　　(三)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及时清理车辆上乱张贴的小广告。

    第十条    运营企业应当加强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日常运营调度，及时平衡区域潮汐车辆供给。

　　有下列情形，运营企业应当采取调度措施：

　　(一)车辆流动异常，造成小区域内动态失衡的;

　　(二)因重大活动等需要临时调整区域车辆配置的;

　　(三)其他需要采取应急调度措施的。

　　第十一条    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用户实名制注册，与用户签订格式规范的租赁服务协议，租赁服务协议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明确用户骑行、停放等方面的要求;

　　(二)明确收费标准、计费方式;

　　(三)约定乱停放罚金、信用评分、违约金、黑名单等违约惩处手段，加强对用户违规停放行为的约束。

    第十二条    鼓励行业协会制定、推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团体标准，加强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

　　第十三条    运营企业因自身原因需退出我市市场运营的，应当提前30日书面告知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法终止已签订的管理责任书（协议书），并向社会公示。运营企业应及时退还用户押金及预付资金，并完成所有投放车辆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回收工作。

    运营企业因配额清零需退出我市市场运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社会公示，及时退还用户押金及预付资金，并完成所有投放车辆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回收工作。

    第十四条    运营企业应当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向社会公开24小时投诉处理电话,及时受理和妥善处理用户和市民投诉。市民发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违规使用行为的，可以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或运营企业举报。 

    第十五条    用户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约定，安全骑行、文明停放。

　　用户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道路交通安全骑行规则;

　　(二)载人;

    (三)在规定停放点以外区域停放车辆;

　　(四)损坏车辆或者公共停放设施;

　　(五)将车辆交由他人使用;

　　(六)其他违规行为。

　　用户违反前款规定除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外，情节严重的，相关失信信息纳入个人信用管理。

　　第十六条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管理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管理，网格监督员巡查发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有违规停放、公用设施损坏等影响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的行为或者状态，应当自行处置或者及时传送至处置部门予以处置，记录处置数据。

　　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管理评价制度，可以依托市数字城管平台数据和城市主要交通路口监控视频，定期对运营企业的车辆停放秩序等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可以委托社会第三方实施，评价结果作为对运营企业监管、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配额动态控制主要手段。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配额调整应提前30日告知各运营企业。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可以依法立即进行清理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清理，对相应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予以清理：

    (一)未经批准擅自投放车辆的;

    (二)未及时维护车辆停放秩序的；

    (三)运营企业未按本办法第九条要求落实管理措施的;

    (四)运营企业退出运营没有主动回收车辆的。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实施清理后，应当通知运营企业限期取回车辆并接受处理，运营企业逾期不取回车辆的，对滞留车辆依法采取拍卖、销毁等处置措施。

第十九条    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未及时清理在规定停放点以外乱停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占用绿地的，依据《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乱停放占用的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占用道路的，依据《汕头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是指运营企业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为用户提供分时租赁服务的非机动车，含共享单车和助力车。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是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自行车租赁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用户，是指通过互联网支付费用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进行骑行的自然人。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